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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第七次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本律师已于 2012 年 3 月 19 日就

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为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

告》”），并于其后出具了六次《补充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下发的《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

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项目准备工作函》”）的要求，本律师本着勤勉尽

责、诚实守信的原则，根据《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项目准备

工作函》”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分析，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承诺和声明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除特别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简称与其在《法律意见

书》、《律师工作报告》和前六次《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前六次《补

充法律意见书》的修改和补充。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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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报告》、前六次《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准。 

 

一、本律师对发行人的股东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以及该等基金是否按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

法试行》等相关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等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就有关事项披露

和发表意见如下： 

（一）发行人现有股东 13 名，包括 10 名自然人股东以及南兴投资、暨南投

资、通盈创投 3 名法人股东。 

（二）南兴投资、暨南投资、通盈创投均是由其股东自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且自设立以来均未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也未聘请基金

管理人管理其资产。 

（三）经核查，本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股东均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的私募投

资基金。 

 

二、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律师参与了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的《招股说明书》的讨论，已审阅了《招

股说明书》，并特别关注了其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前六次

《补充法律意见书》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本律师认为，发行人

《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所引致的法律

风险。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自本律师出具第六次《补充法律意见书》至今，发

行人未发生影响其本次发行上市条件的实质性变化；发行人仍具备法律、行政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本次发行上市的资格和条件；《招股说明书》引用的《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前六次《补充法律意见书》和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的内容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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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和本律师签名后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伍份。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高向阳 

负责人：谈 凌 

 

中国         广州                        陈志生 

 

 

 

 

         年    月   日 

 

 

 


